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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主张下的中学音乐课堂建设方法论
王蕴如

（兰州市第11中学）

[摘　要]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美的本质出发阐释审美主体意识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二部分论述了对音

乐审美情态特征的研究有益于美育在课堂上的实际运用；第三部分总结了审美实践的五个维度。本文旨在能将内省式的理论思考

转化为具体的美育行动，能将对审美关系规律的归纳和研究应用于现实教学，搭建起美学理论与教学活动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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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之为美

1.美的本质

研究美育，不可不研究“美”。人类自诞生的最初，对美

的追求便随之而生——在磨制石器的劳动实践中，在用动物皮

毛缝制服饰的探索活动中，在与自然万物的相互作用中。人类

对生活环境中的对象所产生的主观能动反映，就是审美意识的

起源。自此，人类开始了对美的不懈追求；也正是如此，才有

了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的长期进化。

作为人类最忠诚的本能和向往，从古至今，关于美的研

究和探讨从未停止，既五彩纷呈又浩瀚深邃。老子用“天下皆

知美之为美”揭示出美的相生与对立；孟子说“充实谓之美”

表明审美主体用对美的探索与吸纳达到自我完善；温克尔曼的

“美是自然界的伟大奥秘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它的作

用，但每提供一个关于美的本质的清楚而明白的一般概念，都

是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真理”解释了美既是可知的、普遍的存

在，其形态也因审美主体用意象、知觉的赋予而不断完整、丰

富的特征；朱光潜用“美是客观方面的某些事物、性质和形态

适合主观方面的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

象的那种特质”论述美的主客观的统一性。

综上，审美关系的构建方式决定了审美活动的实现和方

向。人类对美的追求首先源于人对自身及其生命意志的探索，

例如：情感与理性，崇高与优美，愉悦与消沉，对生命、生活

的愿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实践，被艺术作品所唤起的内心

深处的感动，在多维度标准中持有的价值判断和所坚守的道德

意愿等等。美的表象和内涵不但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也因其丰

富的多样性和流变特性而生生不息，从而推进了艺术历程的发

展。

2.美育发展历程

“美育”一词早在18世纪由席勒于其著作《审美教育书

简》中首次提出。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自学席勒美学思想，

将西方现代美育理论引进中国。王国维以席勒思想体系中的

“游戏说”为理论基石，并将之与中国的传统美学理念相结

合，从而确定了美育的情感教育本质。20世纪上半叶，时任中

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将美育写入国家教育方针，确立了美

育对于教育的重要性。蔡元培以毕生精力推行美育，在他的引

领下，“以情感教育为宗旨、以艺术教育为主要途径与形式”

的中国现代美育核心观念得以形成。

二、音乐美育中的情态特征

作为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之一，音乐教育有其特定的表现

手段和审美功能，音乐本身具有的即刻性和非语义性使得音乐

的审美价值必须立足于主客体间的偶合与转换，作为审美客体

和外在物质形式的音响、乐谱、音符、结构，只有借助主体的

意识知觉、艺术感受力或技术、表演实践，审美关系才得以构

成。音乐审美教育中的情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时间性特征

时间是音乐的关键因素。音乐的进行依靠音符的运动，音

乐的发生依随时间而呈现，具有和时间一样的运动属性（“过

程性”与“流失性”）。音乐的时间性不仅表现于音响材料

上，也体现在审美过程中。在以旋律为音乐语言、节奏为音乐

骨架、和声织体展示了音之间组合关系的审美活动中，主体的

审美评价必须通过用听觉器官在一定时间内感受的音乐效果来

完成，在听觉活动进行的同时，大脑也在处理、协同所接收到

的听觉信息，从而做出想象、判断、丰富内容等一系列审美反

应。

2.非语义特征

音乐自身系统里没有语义符号，而是依靠音响实现与主体

的交流，当这一本质属性作用于不同审美主体时，主体获得的

情感体验是多样的和相对不确定的。非语义特征协助审美表象

与主体本我之间的对话。

3.情感精神特征

音乐作品的情感表达依靠物理属性而显现，即通过可用物

理参数表达的乐音原理、音响力度、震颤频率、发声材料等介

质，再经由主体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思维感知，使主体获得情感

体验或处于情感状态。审美活动中的情感精神既包括“人对客

观事物的情感预设、情感反应，以及运用其本身的精神力量，

通过审美实践这一精神劳动去认识审美对象，再以认识或结论

来确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包括“客体的自身属性因顺应了

主体的情感倾向而成为一种本身就蕴含情感的现实存在”，最

终使情感落实于审美关系。

4.技术表现特征

音乐作品通过创作而被构建，通过演奏或演唱的形式而展

开，创作、演奏（演唱）技术的实际运用是重要的审美实践方

式之一。

技术表现既是对美的对象的主观创造，同时也是受审美意

识支配的人的对象化活动。艺术首先要通过技术呈现，艺术作

品是精确技术与艺术美的结合。譬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审美理

想是对“工匠精神”的传承和追求，“古代艺术家本来就是技

术家（手工艺的大匠），现代及将来的艺术也应该特重技术。

然而他们的技术不只是服役于人生（像工艺）而是表现着人

生，流露着情感个性和人格的。”
1

三、多维向度的美育方法论

美之所以从“学”走向了“育”，意味着一切哲学思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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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除了具有前瞻性、引导性，还具有学以致用、落地实

践的服务性。教育所面对的，除了各项知识技能的掌握，还有

人对精神世界和生命本体的关怀。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美育的

重心须从研究美的本质转向教学方式和教学结构，以实现理论

探索与实际应用的有机统一。

美育常以艺术手段实施，但不止于艺术教育。遵从中学音

乐课程现状，美育的实践维度主要有：

1.形式建设

“形”即表象、形态，是审美过程中主体对审美对象外

部整体性特征的完整映象，之于音乐作品，是指作品的音色、

旋律、和声、织体、曲式结构等。音乐审美活动的开启首先要

靠形式因素的表达和传导。“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

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2主体对这些

表象素材的采集和储存，构成对审美对象的认识基础；而主体

所感知到的审美形象，也是对音乐本身属性的反映。审美过程

中，教师要运用作品的形式符号展开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对客

观事物呈现方式、规律、美感的探究。

2.趣味建设

“审美趣味”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审美现象，也是中国古典

哲学范畴中一个重要的审美系统。从《论语》里的“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到《列子·汤问》中的“曲每奏，钟之期辄穷

其趣”，从李渔的“趣者，传奇之风致”到孔子的“子在齐闻

韶，三月不知肉味”，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趣”凝结了生命观

和宇宙观，是对生命意识的感知和心境上的自乐。审美趣味是

审美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主体在审美过程中表现出的审美偏

好，它与主体的生活经验、情感认知和伦理观念相联系，带有

主体的审美理想和需求，具有解读客体美学特征、为审美结果

增色、渲染的功能，因而也属于一种审美创造。“趣”是审美

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生命意识的满足和心灵的愉悦，它所包含

的感性认识和理性价值判断，是审美鉴赏的最初形成。符合趣

味维度的美育能够激发欣赏者的审美活力。梁启超以“趣味”

强调艺术与人生，“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

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

的机器，总要停摆。”3

3.情感建设

审美情感的主要特征是激活同理心、同情心以及与他人和

社会的联结感，它与审美评价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它包括

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感性反应和由理性主导的价值判

断，和由此产生的情感转化与建构。如刚与柔、喜与悲、愉悦

与消极、崇高感、被激励、感动等等。审美情感既有主体对客

体意蕴的领会，也带有主体对自身本质的直观，情感性的内觉

体验是审美活动的生成过程之一，也是审美的再创造部分。

人用体验感知和情感态度伴随审美活动的始终，用情感经

验影响和发展了审美经验。

4.伦理建设

审美伦理包括对审美标准、审美规律的掌握，也包括对审

美对象的鉴别和艺术批评，它通常是对技能、价值、情感、意

志的统一。

《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与乐”，人在

进行音乐审美活动时，除了感知音乐本身的属性如音响、节

奏等形式美以外，音乐的传情功能还会作用于人的道德伦理领

域，而审美价值也是个包括伦理价值在内的多重价值体系。美

感经审美活动可转化为主体间可交流、可沟通的体验，也有指

导个体的人格系统和行为动机的作用。不同的审美结果来源于

不同形态的审美意向与选择。美育伦理建设的目的在于以审美

活动建立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以相对稳定的人格系统作为抵

御“审美评价不一”、“缺乏评价系统”等现象的屏障，并增

进调控能力和感知能力。

5.心智建设

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在其著作《道德发展心理学》（《道德

发展心理学：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中表示：“判断是一

种推理和认知过程，是推理和思考的产物。认知系统负责对道

德判断中所有的信息进行表征加工，同时还负责对情绪进行调

节控制。”在音乐教学环节中，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因其

本身的表征因素和非语义特征，同时具备了确定性和模糊性。

在音乐审美中，确定性已规范出相对明晰的审美原则和方向，

此时模糊思维的应用机制就可以归结“主体将接收到的作品的

表征材料进行筛选加工，利用想象、推理、判断等自身认知能

力对音乐作品进行整体把握”的过程。

四、结语

审美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审美发展，在发掘人的自

然感性的同时也担任理性启蒙之责。“审美过程中的主观能

动性发挥与审美结果的关联”、“审美原则该如何落实于教学

实境”，这些既是教育工作者的关切方向，也是美育的实践依

据。本文立足于音乐的本质特征，对审美形成机制和情态理论

进行思考与探究，希望能实现符合美育主张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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